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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违规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东罗山东及一致行动

人罗庆健、罗湘成、陈瑜系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近日获悉，陈瑜出现

违规短线交易行为，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违规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截止

2015

年

9

月

1

日，股东罗山东及一致行动人罗庆健、罗湘成、陈瑜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

13,407,79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29%(

详见公司

2015

年

9

月

2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股东增持股份比例达

5%

的提示

性公告》

)

。

2015

年

9

月

2

日， 陈瑜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买入公司股票

51000

股， 均价

9.849

元

/

股，

2015

年

9

月

7

日，陈瑜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卖出公司股票

51000

股，均

价

11.06

元

/

股，

2015

年

9

月

15

日至

16

日，陈瑜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买入公司股票

42900

股，均价

9.796

元

/

股，

2015

年

9

月

16

日至

17

日，陈瑜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卖

出公司股票

42900

股，均价

10.092

元

/

股，

2015

年

11

月

13

日，陈瑜通过证券交易

系统买入公司股票

10000

股，均价

12.8

元

/

股，

2015

年

11

月

16

日，陈瑜通过证券

交易系统卖出公司股票

10000

股，均价

12.98

元

/

股。

上述交易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2014

年修订）》第十三条、《证

券法》第四十七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第

3.1.9

条的

规定，构成违规短线交易。

二、违规短线交易处理情况

1

、罗山东及一致行动人罗庆健、罗湘成、陈瑜深刻认识到本次违规短线交易

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自愿按照截止本公告日前

6

个月内买入公司股票

均价与卖出股票最高价以及成交股数配比方法计算，产生收益

332,480

元上缴公

司。

2

、罗山东及一致行动人罗庆健、罗湘成、陈瑜向公司董事会表示今后将加强

账户管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并向公司广大投资者致歉。

3

、公司董事会已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5%

以

上的股东重申相关法律法规， 并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避

免此类行为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6日

证券代码：002766� � � �证券简称：索菱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4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增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6

日接到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肖行亦先生完成增持公司股票的通知，现将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概况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披露了《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增持

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15

），基于对公司目前价值的判断及未来稳

定发展的信心，本着共同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计划自公告起六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拟通过规则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

于人民币

500

万元。

二、增持完成情况

2016

年

1

月

6

日，肖行亦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增持公司

股份

120,000

股，增持均价为

42.21

元

/

股。 上述增持完成后，肖行亦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情况如下：

增持完成前 增持完成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88,623,000 48.43 88,743,000 48.49

三、增持相关情况的说明

1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肖行亦先生本次增持公司股票符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51

号）等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肖行亦先生承诺在本次增持后六个月

内不减持本次购买的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关

于所持公司股份自愿锁定三年的承诺。

3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肖行亦先生本次增持公司股票不会导致公

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月 6日

证券代码：002766� � � � � � � � � � �证券简称：索菱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4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接待联系方式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传真号码即日起由

0755-

29024084

变更为

0755-28022955

，现将公司投资者接待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9678

号大冲商务中心

1

栋

2

号楼

（

B

座）

28

楼；

邮编：

518000

；

电话：

0755-28022655

；

传真：

0755-28022955

；

电子邮箱：

dm88@szsoling.com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月 6日

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1

月

7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转债增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5001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

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

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规定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16

年

1

月

7

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16

年

1

月

7

日

恢复大额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6

年

1

月

7

日

恢复大额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

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博时转债增强债券

A

博时转债增强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50019 050119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

、

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1

）自

2016

年

1

月

7

日起，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取消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申请金额不得超

过

100

万元（本基金

A

、

C

两类基金份额申请金额予以合计）的限制，恢复办理大

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2

）如有疑问，请拨打博时一线通：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

站

www.bosera.com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7日

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增加招商银行为代销机构的

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招商银行”）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2016

年

1

月

7

日起，本公

司将增加招商银行办理博时安和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A

类

002266

；

C

类

002267

）、 博时外延增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002142

）的销售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95555

， 访问招商银行网站：

www.

cmbchina.com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

，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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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08� � �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 2016-001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入股武汉海吉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召

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公司《关于战略投资武汉海吉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战略投资武汉海吉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

易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46

、临

2015-048

）。

近日，武汉海吉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取得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营业执

照，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武汉海吉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562330319A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武汉东湖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858

号生物医药园二期

A82-1

栋

法定代表人：赵平锋

注册资本：

2747.97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10

年

10

月

21

日至

2030

年

10

月

20

日

经营范围：生产、批发兼零售：医疗器械一类、二类、三类

6840

临床检验分析

仪器及体外诊断试剂；批发：三类

: 6801

基础外科手术器械；

6802

显微外科手术

器械；

6803

神经外科手术器械；

6804

眼科手术器械；

6805

耳鼻喉科手术器械；

6806

口腔科手术器械；

6807

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

6808

腹部外科手术器械；

6809

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

6810

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

6812

妇产科用手

术器械；

6813

计划生育手术器械；

6815

注射穿刺器械；

6816

烧伤（整形）科手术器

械；

6820

普通诊察器械；

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6822

医用光学器具、 仪器及内

窥镜设备（不含软件、硬性角膜接触镜及护理用液）；

6823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

备；

6824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

6825

医用高频仪器设备；

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

备；

6827

中医器械；

6828

医用磁共振设备；

6830

医用

X

射线设备；

6831

医用

X

射

线附属设备及部件；

6832

医用高能射线设备；

6833

医用核素设备；

6834

医用射线

防护用品、装置；

6841

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

68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

6846

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不含助听器）；

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

具；

6855

口腔科设备及器具；

6856

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

6857

消毒和灭菌设备及

器具；

6858

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

6863

口腔科材料；

6864

医用卫生材

料及敷料；

6865

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

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

6870

软

件；

6877

介入器材；生物、医药技术（含原料、中间体）的研究、开发、科研成果转让

及相关技术咨询及转让服务；科研试剂（除药品和危险品）的生产、批发兼零售；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月 6日

证券代码：603001� � � �证券简称：奥康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16-001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1

月

6

日，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振滔先生的通知，王振滔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根据王振滔先生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所做的承诺， 其应于

2016

年

1

月

9

日之前增持公司股份总计金额

2,000

万元， 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在 《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

sse.com.cn

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5-039

号）。

2016

年

1

月

6

日，王振滔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

份

706,7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8%

，增持金额约

2,000

万元。 至此，公司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王振滔先生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成。

本次增持前，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振滔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晨先生直接持

有并通过奥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总计公司股票

231,081,000

股， 占公

司总股本的

57.63%

。 本次增持完成后，王振滔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晨先生直

接持有并通过奥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合计公司股票

231,787,71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7.81%

。

二、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核查意见认为： 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

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次增持属于《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

义务申请的情形；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就

本次增持披露实施结果公告。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王振滔先生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五、 公司将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

规定， 持续关注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月 7日

证券代码：601016� � � �证券简称：节能风电 公告编号：2016-002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1

月

5

日，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节能）通知，中国节能全资子公司中

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节能资本）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

持公司股份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计划

2015

年

7

月

11

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5-041

）。中国节能计划自

2015

年

7

月

13

日起

6

个月内，通过全资

子公司中节能资本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金额不低

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中节能资本承诺，在增持计划完成后的

6

个月内，不会减持

通过上述方式增持的公司股票。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2016

年

1

月

5

日，公司接到中国节能通知：

2015

年

7

月

15

日至

2016

年

1

月

5

日期间，中节能资本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共计买入公司股票

1,834,864

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

增持金额约为

3000.48

万元，买入均价为

16.36

元。

截至

2016

年

1

月

5

日，控股股东中国节能已完成了前述增持计划。

本次增持前， 即

2015

年

7

月

15

日前， 中国节能持有公司股票

948,148,000

股，占增持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3.33%

。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中国节能及中

节能资本合并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949,982,86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5.72%

（中国节能增持后持股比例下降，是由于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完成非

公开发行股票

300,000,000

股， 公司总股本由

1,777,780,000

股增加至

2,077,780,

000

股所致。 详情请见公司

2016-001

号公告）。

三、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增持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其结论意见为：

增持人中节能资本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增持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和《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

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

〕

51

号）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

要约收购义务申请的情形；节能风电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

义务，尚需就本次增持披露实施结果公告；中节能资本在此次增持过程中，不存在

证券违法行为。

四、中节能资本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五、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

2012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

持股份行为指引》

(2012

年修订

)

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中国节能及中节能资本所

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7日

证券简称：湖北金环 证券代码：000615� � � �公告编号：2016-1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股东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及实际控制人田汉先生， 于

2016

年

1

月

6

日下午收市后向公司董事会提交

了 《关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的提议及承诺》。 为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内容

1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经实施，注入了具有稳定盈利前景的房地

产开发业务资产，

2015

年度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而且，公司具有较高的资本

公积。 为积极回报股东，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以及让公司的股

本规模满足未来企业发展的需求。 在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原则、保

证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公司控股股东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

田汉先生提议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为基数， 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股利人民币

1.0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2

、公司控股股东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田汉先生承诺：在湖

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时投赞成票。

二、公司董事会对公司

2015

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意

见及确认

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田汉先生

提交的 《关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后，随即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集公司董事田汉、

曹进、班均、盛永新、王树对上述预案进行讨论。 经讨论研究，上述董事达成如下

一致意见：

公司控股股东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田汉先生提议的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有利于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经

营成果，与公司经营业绩相匹配，与公司成长性相符。该提案符合公司相关承诺，

符合《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

年

-2014

年）》，能够达到证监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要求，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公司章程》中对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上述董事书面确认， 同意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提出的

2015

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并承诺在相关董事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时投赞成票。

三、其他说明

1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

息知情人的范围，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

务，防止内幕信息的泄露。

2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需经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6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养老金账户通过直销中心认购旗下招商康泰养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向养老金客户提供投资理财服务，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养老金账户在本公司直销中心办理账户认证手续后，认购旗

下招商康泰养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实施

4

折费率优惠。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养老金账户范围

养老金账户，包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

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

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

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本公司将依据规定将其纳入养老金账户范围。

二、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招商康泰养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招商康泰养老混合

基金代码：

002103

三、费率优惠内容

投资上述基金的养老金账户，在本公司直销中心办理账户认证手续后，即可

享受认购费率

4

折优惠。 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认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基金

招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未在本公司直销中心办理账户

认证手续的养老金账户，不享受上述特定费率。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

cmfchina.com

）的招商康泰养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四、办理账户认证手续

养老金账户的管理人可通过柜面办理或传真方式向本公司直销中心办理账

户认证手续， 同时提供有关机构出具的能证明该账户为养老金账户的相关材料

（如年金

/

养老金确认函、社保组合确认函等）。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招商基金直销交易服务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23

层招商基金客户服务中心

电话：（

0755

）

83196359 83196358

传真：（

0755

）

83196360

备用传真：（

0755

）

83199266

联系人：贺军莉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7日

证券代码：002668� � � �证券简称：奥马电器 公告编号：2016-001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于

2016

年

1

月

6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7

名，实际

出席会议董事

7

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国栋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无偿受让域名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钱包金服（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无偿受让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赵国栋赠与的

qianbao.com

域名，并就前述无偿受

让域名事项与赵国栋签署《资产赠与协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赵国栋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关于全资子公司无偿受让域名的关联交易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1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668� � � �证券简称：奥马电器 公告编号：2016-002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无偿受让域名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钱包金服（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

钱包金服

"

）与赵国栋先生于

2016

年

1

月

6

日签署了《资产

赠与协议》，赵国栋先生将个人名下的域名

qianbao.com

无偿且无条件转让给钱包

金服。

赵国栋先生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6

年

1

月

6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

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董事赵国栋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

表决，同时参与表决的独立董事就此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 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经双方约定，赵国栋先生将无偿转让域名

qianbao.com

给钱包金服。

三、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情况

该域名对应网站

www.qianbao.com

此前一直由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融金（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并无偿使用。 本次交易明确了公司的域名权属

,

确保了公

司经营的独立性，有利于打造公司品牌

,

稳定公司业务，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四、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姓名：赵国栋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

、持有公司股权比例：赵国栋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33,697,239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20.38%

，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五、本年年初至公告日与赵国栋先生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公告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公司与赵国栋先生未发生其他关联交

易。

六、 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域名转让明确了公司域名权属关系，加强了公司经

营的独立性，有利于稳定公司业务。 协议的签署、审议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定价是双方的真实

意愿，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回避了表决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通过此项议案。

七、 备查文件

1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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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完成增持公司股份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11

日发布了《东

方集团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方案暨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18

），公司大股东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实业

"

）

"

拟

自公司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择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部分

股份，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2016

年

1

月

6

日，公司收到通知，东方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投控

"

）之全资子公司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润澜

"

）于

2016

年

1

月

6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鉴于东方

投控、 东方润澜与东方实业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宏伟先生实际控制的公司，

属于一致行动人，相关增持承诺已完成。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2016

年

1

月

6

日，东方投控之全资子公司东方润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增持公司部分股份，增持数量

2,003,45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12%

。

本次增持前，东方实业持有公司股票数量

466,346,23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98%

。 东方润澜不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后，东方实业及东方润澜合计持有公司股票数量

468,349,68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8.10%

。

二、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三、东方实业及东方润澜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四、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的

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东方润澜所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一月七日


